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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搬迁员工补偿“缩水”工会律师助力赢官司
学习宣传工会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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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黄律师，

我拿到全额补偿了，谢谢！”近日，在广州市

南沙区上班的卓师傅给工会律师黄喷发去

微信，表达感激之情。

2024年，卓师傅所在的公司因经营调

整，计划从广州市南沙区搬迁至江门市。

卓师傅不愿随迁，要求公司给予经济补

偿。协商期间，卓师傅主张公司应支付其

工作 18 年的经济补偿及代通知金，而公

司仅同意按2300元/月标准支付4年工龄

的经济补偿。双方没有协商一致，公司打

算单方终止与卓师傅的劳动合同。于是，

卓师傅找到南沙区总工会，申请法律援

助。

接到卓师傅的申请后，南沙区总工会

依法受理并指派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黄喷

律师跟进。该案劳动仲裁争议焦点集中于

经济补偿计算标准及工作年限认定。随

后，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最终，法院判决支

持卓师傅主张，认定公司应支付18年工龄

的经济补偿144732.6元。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七条“月工资是指劳动合同解除前十

二个月平均工资”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七条“应得工资包括计时工资、

奖金、津贴等货币性收入”之规定，驳回公

司主张以“基本工资2300元/月”计算经济

补偿的请求并采纳劳动者提供的银行流水

等证据，确认卓师傅的月平均工资为

8021.8元（含绩效奖金等）。

“关于工作年限认定方面，我们调查了

解到，公司成立于2006年，卓师傅自1998

年起就在这家公司的关联企业工作。我们

提出公司成立前的工龄也要纳入经济补偿

计算范围，获得了法院支持。”黄喷说。

庭审中，法院认为，卓师傅提交的《职

业健康检查报告》《社保缴费证明》等证据，

显示其自1998年起在关联企业工作，后非

因本人原因被安排至现工作的公司，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规定

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之情形。而公司虽

主张仅计算2006年成立后的工龄，但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主动离职或劳动

关系中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故支持劳动者主张，将1998年至2024年的

连续工龄纳入补偿计算。

黄律师建议，用人单位要规范用工管

理，通过分立、合并、搬迁等方式调整用工

主体时，应妥善处理员工安置，签订书面协

议明确工龄延续，避免因举证不能承担不

利后果，经济补偿计算应“全面覆盖”，同时

注意停工停产期间工资的特殊处理规则。

同时，黄律师提醒劳动者，要主动收集

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记录、工作场所

照片等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及工作年限的

连续性，若因企业搬迁、关停等需解除劳动

合同，应要求用人单位出具书面文件，并明

确经济补偿标准及支付期限，避免协商解

除后被认定为“自愿离职”。

员工在禁烟区吸烟被辞退，冤不冤？

■资料配图

【案情回放】

顾某于2017年入职某鞋材生产材料

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于2020年

12 月制定《员工手册》，顾某于同月确认

《员工手册》内容。《员工手册》中规定，“在

禁止吸烟的区域吸烟属于三级违规，出现

三级违规，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2023年9月13

日凌晨，顾某在厂房内饭堂吸烟，公司以

其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规章制度中在

禁烟区吸烟为由，向顾某发出《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解除与顾某的劳动关系。

顾某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

劳动仲裁败诉后，顾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时，公司表明整栋厂房一楼是车

间，二楼是车间及饭堂，其中二楼车间与

饭堂相隔一条通道，车间出入口张贴有禁

烟标识，饭堂为无明火餐厅且厂房外的停

车棚里单独设立了吸烟区。

【法院判决】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经审

理认为，该公司作为生产鞋材的企业，其

生产原材料属于易燃易爆材料，公司为预

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制定严格的禁烟措施

合情合理。法院认为，公司有明确划定禁

烟区与吸烟区，采信公司关于整栋厂房大

楼均为禁烟区域的主张。顾某在禁烟区

吸烟并随意将烟灰弹落地面，其行为虽未

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在禁烟区域吸烟严重

违反《员工手册》规章制度，公司解除与顾

某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据，法院一审生效判

决驳回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承办法官表示，吸烟虽是个人习惯，

但也要分场合，《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对吸烟行为作出明确规定，这不仅是

社会文明的需要，对部分企业来说也是确

保安全生产的需要。作为企业，在制定规

章制度时既要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实际

需求，确保规章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又要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让员工充分知

晓并理解相关规定，营造规范有序、安全

和谐的工作环境。作为员工，切不可抱有

侥幸心理，要遵守企业规章制度，规章制

度的设立并非形同虚设，一旦违反可能会

面临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进而影响

自身职业生涯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员

曹光宽）一场积怨已久的劳务纠纷在公平

公正、耐心细心的司法调解中得到巧妙化

解。近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收到了两面当事人送来的锦旗。

2015 年前后，杨某与李某在工地相

识，当时二人同为一位老板效力。2022年

起，李某开始承接装修工程，偶尔会邀请

杨某协助施工，前两次合作，李某均按时

结清劳务报酬。

2023年8月，李某承接了白云区一小

区旧房翻新项目，便邀请杨某加入，承诺

日薪450元。杨某从8月9日一直工作至

10 月 23 日，累计工作 52.5 天，按约定，李

某应支付劳务费12175元。然而，工程结

束后，杨某多次催款，李某却总以各种借

口推脱，拒不支付劳务费，双方矛盾由此

激化。

杨某多次讨薪无果，深感自身权益受

损，无奈之下，将李某告上法庭。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劳务纠

纷涉及民生权益，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矛

盾激化。为快速高效解决纠纷，在法官的

指导下，调解员吴旭光、陈渡主动联系双

方当事人，深入了解矛盾根源。杨某急需

资金维持生活，情绪急切；李某虽认可欠

款事实，但因工程款尚未结清，确实存在

短期支付困难。

针对双方实际情况，法官与调解员一

方面向李某释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

律后果，强调拖欠劳动者工资不仅违背诚

信原则，还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另一方面

耐心安抚杨某情绪，引导其理解李某的实

际难处。

经过法官与调解员不懈努力，双方最

终达成和解。依据调解协议，李某承诺在

约定期限内还清欠款本金，双方还明确约

定减免利息等其他费用。这场劳务纠纷

在法院调解下圆满落幕，实现案结事了。

以案说法

劳动者被拖欠万余元劳务费 法官释法解“薪”结

■全媒体记者王艳

问：哪些工会可以设立专职工会主席？

答：《工会法》第十四条规定，职工

200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的工会，可以设专职工会主席。工会专

职工作人员的人数由工会与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协商确定。

问：所有的工会都具有法人资格吗？

答：《工会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华全

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具有社

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

《民法典》规定的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

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中国工会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

基层工会具备法人条件，依法取得社团

法人资格，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根

据《民法典》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

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

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应当有自己的

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

《民法典》第九十一条规定，设立社

会团体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社

会团体法人应当设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

表大会等权力机构。社会团体法人应当

设理事会等执行机构。理事长或者会长

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

代表人。

问：基层工会委员会、各级地方总工

会委员会、产业工会委员会的任期是多久？

答：《工会法》第十六条规定，基层工

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各级

地方总工会委员会和产业工会委员会每

届任期五年。

问：基层工会委员会的会议制度是

怎样的？

答：《工会法》第十七条规定，基层工

会委员会定期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

表大会，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

题。经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三分之一以

上的工会会员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会员

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

（来源：中国法律出版社）


